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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大 学
苏大科技〔2016〕26号
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校企共建
科研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《苏州大学校企共建科研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业经学校

2016 年第 2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苏州大学

2016 年 12 月 22 日


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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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所需、具有产业化前景，具备进一步承担国家、省市重大

科研任务或工程项目能力；能够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和高层

次人才培养。

2、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相关领域有较大的学术影响。

有一支团结协作、学术梯队合理、有良好学术氛围且结构稳

定的研究队伍。

3、拥有较完备的实验场所和办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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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苏州大学自然科学类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》进行

管理。

第八条 除共建协议特别约定外，共建科研平台研发的

科技成果及其它知识产权归学校和共建单位共同所有。

第四章 考核与评估

第九条 共建科研平台的考核与评估由科学技术研究

部科技成果转化处具体负责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与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共建的联合实验室（研发

中心）、协同创新中心、研究所等创新平台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苏州大学地

方合作共建科研平台管理暂行条例》（苏大科〔2011〕21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研究部负责解释。

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年12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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